
2017 年度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绩效数据填报
11 条注意事项

按照 2017 年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执行绩效数据采集平台

填报要求，我们组织人员对各院校 2016 年绩效数据填报出

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，总结了今年数据填报应参照

的 11 条注意事项。现印发给大家，请各高职院校认真对照

执行，按时、高质量完成绩效采集工作。

1.严格按照平台给定的数据项要求填写，一定要认真阅

读各项填报说明与注意事项，以免造成漏填、错填，形成无

效数据。

2.注意保管好本单位的用户名与密码。

3.确保数据的真实性，数据如无确切来源，请勿填报，

以免形成无效数据。

4.填报过程中，请注意“分项填报”与“合并填报”。

如果立项时是以“学校+多个项目点”形式出现，如骨

干专业（XM-1）、生产性实训基地（XM-2）、在线开放课程

（XM-6.2）等，填报数据时依照各项目点分别填报。

如果立项时是以“学校”形式出现，如优质校（XM-3）、

“双师型”培养培训基地（XM-4）等项目，填报数据时合并

本校本项目所有数据进行填报，不进行拆分填报。

5.填报过程中，如有不会操作的情况，请务必认真查看

用户手册或线上视频教程（见系统）。



6.填报前，可先将执行绩效数据采集汇总表下载，便于

任务安排。

7.凡是未明确指标数据采集时间的，均指从 2017 年 1

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8.需要上传的政策文件附件、案例附件的，要以政策文

件名称、案例名称作为附件名称。

9.资金金额单位：一定要看清是“万元”还是“元”。

人员数量的单位，一定要看清是“人”？还是“人·次”？或

是“人·天”等。

10.凡是涉及到填写数字的指标，如果没有数据，那么

填写“0”。比如：没有资金投入，请填写“0”。

11.对于指标中，凡是说明中提到“如选择‘是’，须上

传相关制度文件”的情况，必须上传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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